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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中心，扩大企业自主权阶段，主要的政策依据是国务院1979
年发布的《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基本思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
理体制，通过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来增强企业活力。
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到1986年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方向的多种经营方式阶段，1984年10月党的十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国营企业改革的试点扩大到整个国有
经济领域，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重要的理论创新。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3年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内容的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国有企业作为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企业
的行政干预受到制约，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第四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90年代末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国有企业改制方向的阶段。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
将国有企业建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型企业，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又专门作出《中共中
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再次明确提出，在今后一个
时期要继续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这又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在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后，基本解决了现
代国有企业的模式即建立现代公司制的思路，把国有企业建成现代公司正式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方向
，国有企业产权问题的改革成为国企改革的重点。
第五个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全面启动的企业产权体制改革阶段，其特点是不再仅限于国有企业，所有产
权结构不明晰、权责不分、分配体制滞后的企业均已经启动或者正在准备启动改制，改制的方向就是
明确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并与分配挂钩。
改制的方法也较为多样化，有所谓经理层收购(MBO)、职工收购(ESOP)方法，也有国有企业部分所有
权向外商转让的“深发展模式”、“TCL模式”。
这一阶段企业改制完成后，我国企业制度的全面改革将告一段落，现代企业制度将全面建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人，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露，如有些国有企业改制不规范，没有严
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严重损害了职工的利益；有些企业借改制逃废债务，侵害债、权人利益；还
有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隐瞒或者遗漏债务，损害相对的兼并方或者购买方利益。
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调查研究和总结各地法院审判经验的基础上，于2003年1月3日发布了
《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该规定从审判工作法律适用的角度，针·对企业公司制改造、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企业出售、企业
兼并等企业改制的不同特点，规定了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从司法的角度为企业改制提供了规范的方
法和行为的准则。
制定这个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民法院在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规范人民法院对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后，现在已经进入到触及
企业产权制度的关键阶段。
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与否，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
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于问题的规定》必将对维护企业改革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企业改制行为起到
法律导向作用，对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起到规范作用，进一步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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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不容忽视。
诸如企业改制不规范，借企业改制逃债，在企业改制中不顾及甚至损害企业职工利益，等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有碍企业改革的进程，而且潜伏着的企业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能
引发群体性、突发性和恶性事件，给社会带来动荡。
《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从规范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出发，从审理案
件适用法律的角度，纠正企业改制中的违规行为，制止企业改制中的违法行为，遏制债务人的恶意逃
债，保护债权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企业改革的成果，对进一步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这个大
局，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便于各地人民法院及时了解《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指导
思想和基本内容，准确把握该司法解释的精神，我们编著了这本与该解释相配套的理解与适用专著，
作为理解该司法解释的辅助读本。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人民法院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予以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疏漏之处难免，敬请各方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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